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7號

抗  告  人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陳貞吟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22

日本院簡易庭112年度拍字第22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抗告費用新臺幣1,000元均由

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1年3月21日以附表

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第三人王逢祐即固佳旺

商行（下稱王逢祐）於加盟抗告人便利商店體系期間所負債

務之擔保，設定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予抗告人，並經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登記在案。嗣王逢祐與

抗告人於112年5月22日終止加盟關係，依王逢祐與抗告人簽

訂之委託加盟契約書（下稱加盟契約）、末筆委託加盟店往

來帳明細及列報個人所得相關稅額往來帳欠款表，尚積欠88

萬8,680元（下稱系爭債權），抗告人以存證信函分別催告

王逢祐及相對人清償系爭債權，已於同年9月21日送達王逢

祐，雖寄送予相對人之存證信函招領逾期退回，然依加盟契

約之約定通知以王逢祐之戶籍或聯絡地址為送達地址，故已

送達完成，惟王逢祐與相對人置之不理，抗告人爰以聲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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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抵押物等語。

二、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認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文件證明其

對債務人之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加盟契約及催告函

回執僅能證明對債務人或有違約賠償請求權存在，故認抗告

人未釋明，聲請不合法，而於113年1月22日裁定駁回抗告人

之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聲請。

三、抗告人不服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於法定期間提起抗告，其

抗告理由略以：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

抵押，法院僅須形式審查，至於擔保債權是否確實存在及債

權數額為何則屬實體爭執事項；加盟契約第19條第3項約定

有：「乙方應將加盟店每日之營業收入（含銷貨收入及其他

經營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於當日依甲方指示悉數存入或

匯寄至甲方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內」，足徵王逢祐對於抗告

人負有給付每日營業收入及管銷費用之債務；抗告人依加盟

契約計算出之王逢祐應支付之往來帳款即為債權，況相對人

向原審陳述意見為提出先訴抗辯權及更換擔保物之請求，並

未對系爭債權爭執，基此，求為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

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

抵押權準用之。又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

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

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

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至於法院所為

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債

務人或抵押人對抵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

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94年

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形式審查，係就雙

方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從其外觀及記載內容，判斷是否符合

聲請拍賣抵押物之法定要件，至於該等證據資料是否有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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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記載內容是否與真實相符等應實質調查事項，非形

式審查所得審究。

(二)抗告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於原審提出系爭不動產之土地登記

第一類謄本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

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加

盟契約、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各存證信函及回執、相對人

之戶籍謄本、抗告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

果等為證，而依其所提出之上開證據為形式審查，堪認系爭

抵押權確已依法登記，並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

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償，是抗告人於原審為拍賣抵

押物之聲請，經形式上審查後，本院認應予以准許。而加盟

契約及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應可認屬對系爭債權釋明之文

件，是原審認抗告人未依限提出此部分釋明文件，而以原裁

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至抗告人實體上是否可向

相對人主張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及其債權額，則屬實體上爭

執，依前揭說明，非得由抗告程序處理，如有爭執，兩造應

另行起訴以求解決。從而，抗告人執上開理由請求廢棄原裁

定，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廢棄，另裁定如主文

第二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

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

第492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許曉微

                                      法　官　江碧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一份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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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冠諭

附表：

土地標示

土地坐落 桃園市龜山區 善捷段

地號 0000-0000

面積 2,109.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0分之1,091

建物標示

建物門牌 龜山區文青路 386號2樓

建號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基地座落 善捷段 0000-0000

建物面積 76.39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 陽台 9.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全部1分之1

共有部分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2,128.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13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4,485.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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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7號
抗  告  人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相  對  人  陳貞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22日本院簡易庭112年度拍字第22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抗告費用新臺幣1,000元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1年3月21日以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第三人王逢祐即固佳旺商行（下稱王逢祐）於加盟抗告人便利商店體系期間所負債務之擔保，設定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抗告人，並經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登記在案。嗣王逢祐與抗告人於112年5月22日終止加盟關係，依王逢祐與抗告人簽訂之委託加盟契約書（下稱加盟契約）、末筆委託加盟店往來帳明細及列報個人所得相關稅額往來帳欠款表，尚積欠88萬8,680元（下稱系爭債權），抗告人以存證信函分別催告王逢祐及相對人清償系爭債權，已於同年9月21日送達王逢祐，雖寄送予相對人之存證信函招領逾期退回，然依加盟契約之約定通知以王逢祐之戶籍或聯絡地址為送達地址，故已送達完成，惟王逢祐與相對人置之不理，抗告人爰以聲請拍賣抵押物等語。
二、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認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文件證明其對債務人之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加盟契約及催告函回執僅能證明對債務人或有違約賠償請求權存在，故認抗告人未釋明，聲請不合法，而於113年1月22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聲請。
三、抗告人不服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於法定期間提起抗告，其抗告理由略以：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僅須形式審查，至於擔保債權是否確實存在及債權數額為何則屬實體爭執事項；加盟契約第19條第3項約定有：「乙方應將加盟店每日之營業收入（含銷貨收入及其他經營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於當日依甲方指示悉數存入或匯寄至甲方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內」，足徵王逢祐對於抗告人負有給付每日營業收入及管銷費用之債務；抗告人依加盟契約計算出之王逢祐應支付之往來帳款即為債權，況相對人向原審陳述意見為提出先訴抗辯權及更換擔保物之請求，並未對系爭債權爭執，基此，求為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又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至於法院所為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債務人或抵押人對抵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94年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形式審查，係就雙方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從其外觀及記載內容，判斷是否符合聲請拍賣抵押物之法定要件，至於該等證據資料是否有偽造之情事，記載內容是否與真實相符等應實質調查事項，非形式審查所得審究。
(二)抗告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於原審提出系爭不動產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加盟契約、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各存證信函及回執、相對人之戶籍謄本、抗告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等為證，而依其所提出之上開證據為形式審查，堪認系爭抵押權確已依法登記，並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償，是抗告人於原審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經形式上審查後，本院認應予以准許。而加盟契約及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應可認屬對系爭債權釋明之文件，是原審認抗告人未依限提出此部分釋明文件，而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至抗告人實體上是否可向相對人主張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及其債權額，則屬實體上爭執，依前揭說明，非得由抗告程序處理，如有爭執，兩造應另行起訴以求解決。從而，抗告人執上開理由請求廢棄原裁定，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廢棄，另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92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許曉微
                                      法　官　江碧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一份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附表：
		土地標示

		


		




		土地坐落

		桃園市龜山區

		善捷段



		地號

		0000-0000

		




		面積

		2,109.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0分之1,091

		




		建物標示

		


		




		建物門牌

		龜山區文青路

		386號2樓



		建號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基地座落

		善捷段

		0000-0000



		建物面積

		76.39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

		陽台

		9.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全部1分之1

		




		共有部分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2,128.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13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4,485.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8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7號
抗  告  人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相  對  人  陳貞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22
日本院簡易庭112年度拍字第22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抗告費用新臺幣1,000元均由
    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1年3月21日以附表
    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第三人王逢祐即固佳旺
    商行（下稱王逢祐）於加盟抗告人便利商店體系期間所負債
    務之擔保，設定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予抗告人，並經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登記在案。嗣王逢祐與
    抗告人於112年5月22日終止加盟關係，依王逢祐與抗告人簽
    訂之委託加盟契約書（下稱加盟契約）、末筆委託加盟店往
    來帳明細及列報個人所得相關稅額往來帳欠款表，尚積欠88
    萬8,680元（下稱系爭債權），抗告人以存證信函分別催告
    王逢祐及相對人清償系爭債權，已於同年9月21日送達王逢
    祐，雖寄送予相對人之存證信函招領逾期退回，然依加盟契
    約之約定通知以王逢祐之戶籍或聯絡地址為送達地址，故已
    送達完成，惟王逢祐與相對人置之不理，抗告人爰以聲請拍
    賣抵押物等語。
二、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認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文件證明其
    對債務人之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加盟契約及催告函
    回執僅能證明對債務人或有違約賠償請求權存在，故認抗告
    人未釋明，聲請不合法，而於113年1月22日裁定駁回抗告人
    之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聲請。
三、抗告人不服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於法定期間提起抗告，其
    抗告理由略以：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
    抵押，法院僅須形式審查，至於擔保債權是否確實存在及債
    權數額為何則屬實體爭執事項；加盟契約第19條第3項約定
    有：「乙方應將加盟店每日之營業收入（含銷貨收入及其他
    經營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於當日依甲方指示悉數存入或
    匯寄至甲方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內」，足徵王逢祐對於抗告
    人負有給付每日營業收入及管銷費用之債務；抗告人依加盟
    契約計算出之王逢祐應支付之往來帳款即為債權，況相對人
    向原審陳述意見為提出先訴抗辯權及更換擔保物之請求，並
    未對系爭債權爭執，基此，求為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
    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
    抵押權準用之。又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
    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
    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
    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至於法院所為
    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債
    務人或抵押人對抵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
    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94年
    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形式審查，係就雙
    方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從其外觀及記載內容，判斷是否符合
    聲請拍賣抵押物之法定要件，至於該等證據資料是否有偽造
    之情事，記載內容是否與真實相符等應實質調查事項，非形
    式審查所得審究。
(二)抗告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於原審提出系爭不動產之土地登記
    第一類謄本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
    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加
    盟契約、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各存證信函及回執、相對人
    之戶籍謄本、抗告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
    果等為證，而依其所提出之上開證據為形式審查，堪認系爭
    抵押權確已依法登記，並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
    ，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償，是抗告人於原審為拍賣抵押
    物之聲請，經形式上審查後，本院認應予以准許。而加盟契
    約及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應可認屬對系爭債權釋明之文件
    ，是原審認抗告人未依限提出此部分釋明文件，而以原裁定
    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至抗告人實體上是否可向相
    對人主張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及其債權額，則屬實體上爭執，
    依前揭說明，非得由抗告程序處理，如有爭執，兩造應另行
    起訴以求解決。從而，抗告人執上開理由請求廢棄原裁定，
    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廢棄，另裁定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
    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
    第492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許曉微
                                      法　官　江碧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一份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附表：
土地標示   土地坐落 桃園市龜山區 善捷段 地號 0000-0000  面積 2,109.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0分之1,091  建物標示   建物門牌 龜山區文青路 386號2樓 建號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基地座落 善捷段 0000-0000 建物面積 76.39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 陽台 9.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全部1分之1  共有部分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2,128.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13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4,485.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8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7號
抗  告  人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相  對  人  陳貞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22日本院簡易庭112年度拍字第22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抗告費用新臺幣1,000元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1年3月21日以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第三人王逢祐即固佳旺商行（下稱王逢祐）於加盟抗告人便利商店體系期間所負債務之擔保，設定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抗告人，並經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登記在案。嗣王逢祐與抗告人於112年5月22日終止加盟關係，依王逢祐與抗告人簽訂之委託加盟契約書（下稱加盟契約）、末筆委託加盟店往來帳明細及列報個人所得相關稅額往來帳欠款表，尚積欠88萬8,680元（下稱系爭債權），抗告人以存證信函分別催告王逢祐及相對人清償系爭債權，已於同年9月21日送達王逢祐，雖寄送予相對人之存證信函招領逾期退回，然依加盟契約之約定通知以王逢祐之戶籍或聯絡地址為送達地址，故已送達完成，惟王逢祐與相對人置之不理，抗告人爰以聲請拍賣抵押物等語。
二、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認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文件證明其對債務人之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加盟契約及催告函回執僅能證明對債務人或有違約賠償請求權存在，故認抗告人未釋明，聲請不合法，而於113年1月22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聲請。
三、抗告人不服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於法定期間提起抗告，其抗告理由略以：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僅須形式審查，至於擔保債權是否確實存在及債權數額為何則屬實體爭執事項；加盟契約第19條第3項約定有：「乙方應將加盟店每日之營業收入（含銷貨收入及其他經營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於當日依甲方指示悉數存入或匯寄至甲方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內」，足徵王逢祐對於抗告人負有給付每日營業收入及管銷費用之債務；抗告人依加盟契約計算出之王逢祐應支付之往來帳款即為債權，況相對人向原審陳述意見為提出先訴抗辯權及更換擔保物之請求，並未對系爭債權爭執，基此，求為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又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至於法院所為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債務人或抵押人對抵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94年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形式審查，係就雙方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從其外觀及記載內容，判斷是否符合聲請拍賣抵押物之法定要件，至於該等證據資料是否有偽造之情事，記載內容是否與真實相符等應實質調查事項，非形式審查所得審究。
(二)抗告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於原審提出系爭不動產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加盟契約、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各存證信函及回執、相對人之戶籍謄本、抗告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等為證，而依其所提出之上開證據為形式審查，堪認系爭抵押權確已依法登記，並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償，是抗告人於原審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經形式上審查後，本院認應予以准許。而加盟契約及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應可認屬對系爭債權釋明之文件，是原審認抗告人未依限提出此部分釋明文件，而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至抗告人實體上是否可向相對人主張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及其債權額，則屬實體上爭執，依前揭說明，非得由抗告程序處理，如有爭執，兩造應另行起訴以求解決。從而，抗告人執上開理由請求廢棄原裁定，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廢棄，另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92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許曉微
                                      法　官　江碧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一份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附表：
		土地標示

		


		




		土地坐落

		桃園市龜山區

		善捷段



		地號

		0000-0000

		




		面積

		2,109.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0分之1,091

		




		建物標示

		


		




		建物門牌

		龜山區文青路

		386號2樓



		建號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基地座落

		善捷段

		0000-0000



		建物面積

		76.39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

		陽台

		9.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全部1分之1

		




		共有部分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2,128.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13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4,485.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8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7號
抗  告  人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相  對  人  陳貞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22日本院簡易庭112年度拍字第22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抗告費用新臺幣1,000元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1年3月21日以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第三人王逢祐即固佳旺商行（下稱王逢祐）於加盟抗告人便利商店體系期間所負債務之擔保，設定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抗告人，並經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登記在案。嗣王逢祐與抗告人於112年5月22日終止加盟關係，依王逢祐與抗告人簽訂之委託加盟契約書（下稱加盟契約）、末筆委託加盟店往來帳明細及列報個人所得相關稅額往來帳欠款表，尚積欠88萬8,680元（下稱系爭債權），抗告人以存證信函分別催告王逢祐及相對人清償系爭債權，已於同年9月21日送達王逢祐，雖寄送予相對人之存證信函招領逾期退回，然依加盟契約之約定通知以王逢祐之戶籍或聯絡地址為送達地址，故已送達完成，惟王逢祐與相對人置之不理，抗告人爰以聲請拍賣抵押物等語。
二、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認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文件證明其對債務人之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加盟契約及催告函回執僅能證明對債務人或有違約賠償請求權存在，故認抗告人未釋明，聲請不合法，而於113年1月22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聲請。
三、抗告人不服本院簡易庭審查結果，於法定期間提起抗告，其抗告理由略以：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僅須形式審查，至於擔保債權是否確實存在及債權數額為何則屬實體爭執事項；加盟契約第19條第3項約定有：「乙方應將加盟店每日之營業收入（含銷貨收入及其他經營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於當日依甲方指示悉數存入或匯寄至甲方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內」，足徵王逢祐對於抗告人負有給付每日營業收入及管銷費用之債務；抗告人依加盟契約計算出之王逢祐應支付之往來帳款即為債權，況相對人向原審陳述意見為提出先訴抗辯權及更換擔保物之請求，並未對系爭債權爭執，基此，求為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又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至於法院所為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債務人或抵押人對抵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94年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形式審查，係就雙方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從其外觀及記載內容，判斷是否符合聲請拍賣抵押物之法定要件，至於該等證據資料是否有偽造之情事，記載內容是否與真實相符等應實質調查事項，非形式審查所得審究。
(二)抗告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於原審提出系爭不動產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加盟契約、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各存證信函及回執、相對人之戶籍謄本、抗告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等為證，而依其所提出之上開證據為形式審查，堪認系爭抵押權確已依法登記，並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償，是抗告人於原審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經形式上審查後，本院認應予以准許。而加盟契約及系爭債權往來帳明細，應可認屬對系爭債權釋明之文件，是原審認抗告人未依限提出此部分釋明文件，而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至抗告人實體上是否可向相對人主張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及其債權額，則屬實體上爭執，依前揭說明，非得由抗告程序處理，如有爭執，兩造應另行起訴以求解決。從而，抗告人執上開理由請求廢棄原裁定，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廢棄，另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92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許曉微
                                      法　官　江碧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一份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附表：
土地標示   土地坐落 桃園市龜山區 善捷段 地號 0000-0000  面積 2,109.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0,000分之1,091  建物標示   建物門牌 龜山區文青路 386號2樓 建號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基地座落 善捷段 0000-0000 建物面積 76.39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 陽台 9.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全部1分之1  共有部分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2,128.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13 善捷段00000-000建號 面積：4,485.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83   



